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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上海市技术交易场所管理细则》（草案）起草说明

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，规范本市技术交易场所行为，推动

技术市场健康发展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，依据《上海市交易场所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（[沪府规〔2019〕8号]）等文件要求，上海市

科学技术委员会起草形成了《上海市技术交易场所管理细则》（草

案），并征求了市金融监管局等相关部门、有关单位的意见和建

议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根据国务院《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

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1〕38 号）、《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

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2〕37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各省级人民政

府应审慎批设交易场所，制定本地区监管制度。2019 年 1 月 30

日，市政府发布《上海市交易场所管理暂行办法》。该办法提出“行

业主管部门作为本行业交易场所的监管部门，履行监管责任”，

主要明确以下相关事项：一是技术类交易的行业主管部门是市科

委。二是行业主管部门履行的职责主要包括 “制定交易场所监管

制度并配合其开展准入管理和业务规范工作”等。

二、起草原则

根据《上海市交易场所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结合技术交易

的特点，遵循以下原则。

1、遵循上位法与兼顾个性。鉴于技术交易特殊性，细则就

技术交易范围、交易方式提出基本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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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明晰职责与协同监管。在上海市金融稳定发展联席会议

办公室统筹协调下，市科委负责所属技术交易场所管理与监督。

3、夯实能力与增强监管。结合技术交易特征，提出技术交

易场所的基本业务规则；结合交易场所管理基本要求，细化对技

术交易场所的风险管控和监督管理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细则共五章 29 条，主要包括总则，设立、变更和终止，

业务职能，监督管理等。

1、总则部分，提出细则制订的依据、范围和管理机构。明

确技术交易是以技术为核心的权益交易，交易标的涵盖技术成果

与技术服务，交易方式包含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服务等。

2、设立、变更和终止部分，提出交易场所在设立、变更和

终止等重大运营事项方面的申请程序和要求。在设立环节，规定

“拟申请的交易品种，原则上不得与本市已获批的技术交易场所

正常交易的交易品种相互重复”；新设立技术交易场所，申请人

向市科委提出申请，对符合条件的市科委再报市政府批准。在变

更环节，区分重大事项变更和一般事项变更，报批程序不同。在

终止环节，提出应当至少提前 3 个月向市科委报告等。

3、业务职能部分，对技术交易场所履行职责、技术交易机

制，以及风险控制要求做了规定。一是明确技术交易场所主要职

责，即对技术交易主体资格、交易条件、交易程序进行形式审查，

符合条件的出具交易鉴证凭证；二是明确技术交易方式，技术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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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可以采取协议转让、拍卖、招标、竞价和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

其他方式。技术交易信息挂牌发布期满后，只有一个意向受让人

的可采取协议转让；有两个以上意向受让人的采取拍卖、招标或

者竞价方式确定。三是提出风险管控的有关要求，如独立的结

算账户、交易信息保密、交易事项报告等。

4、监督管理部分明晰了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。包

括技术交易场所监管要求、违规处理等。


